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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希望工程】院舍興建經費補助專案補助辦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民國 111 年 7 月 19 日制訂 

 

一、實施目的： 

本會為協助非營利社會福利團體、機構興建院舍，建置必要之設施設備，以達提升弱勢

族群服務量能之目的，依據本會捐助章程訂定本辦法。 

 

二、申請資格： 

1、 於本國中央或地方正式法人登記立案滿五年，組織章程以提供社會福利服務為任務之

團體及機構可提出申請。 

2、 每單一法人提案以 1 案為限，分支單位應由總會／主事務所統籌提出申請。 

 

三、申請期程：自本補助辦法公告日起至民國 111 年 8 月 31 日止。 

 

四、補助項目： 

1、 有助於提供本國老人、身心障礙者、兒童、少年、婦女等弱勢族群服務之院舍興建、

設施設備建置經費，該院舍之使用目的，需具備能提供長期且經常性之服務。若為單

位辦公或執行非經常性之課程、活動辦理之用，恕不受理。 

2、 依所提出服務計畫之需求性、預期服務成效、營運規劃及經費之合理性，經本會評估

後個別核定補助額度；另為達「環境保育、永續未來」之目標，若工程項目採用環保

節能相關設施設備，本會得從優核定補助額度。 

 

五、申請方式： 

1、 採紙本受理申請，申請文件寄至 104 台北市松江路 136 號 10 樓萬海航運慈善基金會

收。 

2、 申請文件： 

(1) 提案單位公文。 

(2) 募款計畫書，內容應包含：計畫緣起、計畫目的、需求評估、服務對象及人數(次)、

服務執行內容、營運人力配置規劃、計畫期程、工程經費概估(含估價單)、經費

來源(請依申請來源逐一分項說明，如：公益勸募／單位自籌／申請本補助／中

央或地方政府補助等)、預計效益及成果。 

(3) 建照執照影本。 

(4) 提案單位附件，包括：提案單位簡介、最新法人登記證書影本、最新組織章程、

董（理）監事名冊（內含姓名、經歷、現職）、最近三年董(理)事會議報核主管機

關函文影本、最近兩年度收支決算表及資產負債表（需經經辦∕單位最高主管／

負責人蓋章）、最近兩年度服務成果。 

3、 申請文件無論通過補助與否，一律不予退件。 

 

六、通過補助作業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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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本會以匯款方式撥付補助款，通過補助單位需提供存摺封面影本，戶名需與通過補助

單位名稱相同。 

2、 收到本會匯入款項後，通過補助單位需提供合法捐款收據，收據內容包含受贈單位全

名、統編、註冊地址，並載明本會全銜、統編。 

3、 通過補助單位應於主動通知本會出席新院舍落成啟用儀式，並於院舍空間規劃本會捐

贈告示以茲徵信。 

4、 通過補助單位需配合本會人員進行提案執行追蹤，並在不損及個案隱私條件下，配合

本會有關提案執行之採訪（含攝影）及報導。 

 

七、注意事項： 

1、 提案單位申請時需詳實確認方案可執行，本會保留對有關提案之最終同意權與額度決

定權。 

2、 提案單位所提具所有申請文件內容應遵循智慧財產權相關法規，若有違導致爭議或違

法事宜，概與本會無涉，由提案單位負擔全部責任。 

3、 本會保留審核與訪查提案之權力，提案單位不得隱瞞或拒絕訪查，若有謊報詐騙情事

者，或提案補助後未依計畫期程完成院舍啟用，且未事先函文本會說明計畫期程異

動，本會得要求退返補助款項。 

4、 為使社會資源妥善運用及宣導，本會得使用提案有關資料進行會務推展工作。 

5、 本會得視情況修正或終止本辦法，本辦法經董事會同意後實施，修正或終止時亦同。 


